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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於為善用民間現有資源，鼓勵社會福利團體及不動產經紀業或其他不動產相關服務業者，以

專業角度協助不同弱勢族群之租屋需求，並已訂定發布「輔導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辦

法」，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成立租屋服務平臺補助及獎勵之資格，該租屋服務平

臺將提供一般民眾租屋資訊、租屋諮詢、租屋糾紛諮詢等相關服務及協助公益出租人與中低

所得家庭雙方之租屋媒合或仲介、租屋公證、協助租屋修繕諮詢、協助租屋搬遷諮詢。 

（六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為有效防堵及嚇阻 K 他命在青少年及

校園間的氾濫及危害，應就法制面著手處理，將 K 他命由三級

毒品改列至二級毒品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7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03） 

羅委員淑蕾就為有效防堵及嚇阻 K 他命在青少年及校園間的氾濫及危害，應就法制面著手處

理，將 K 他命由三級毒品改列至二級毒品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法務部於昨（27）日上午召開「第五屆第四次毒品審議委員會會議」，審議最近民意代表、媒

體及社會各界關切的愷他命是否改列為第二級毒品議題，但經審議結果仍維持愷他命為第三

級毒品。會中由醫政、食品藥物、警政、調查、衛生、教育、司法、獄政、觀護等各機關代

表及精神醫學、公共衛生、法律學者、社會人士、律師等學者專家，就愷他命之成癮性、濫

用性及社會危害性是否符合第二級毒品之要件進行廣泛的討論，並由各權責單位就愷他命維

持為第三級毒品及改列為第二級毒品相關之觀察勒戒、強治戒治及戒癮治療等諸多面向的問

題熱烈討論。 

二、會中由各委員提出意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有委員提到一般認為愷他命的成癮性較低，但依賴

性不低，換言之，愷他命的心癮大於身癮，戒斷症狀不明顯，所以如將愷他命改列第二級毒

品，應施以觀察勒戒，與現行對於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應施以觀察勒戒之制度設計係為戒除

施用者身癮之目的不符。但心理諮商對於吸食愷他命的戒癮治療非常重要。另有多位委員認

為愷他命目前固有氾濫的趨勢，但不是改列為第二級毒品課以刑責就能解決問題，而應該就

拒毒宣導、緝毒、戒毒提出確實有效的配套措施，亦即應定下時程落實執行法務部提出的「

全民總動員掃 K 行動計畫」，拒毒火網全開，在全國各電視頻道、廣播系統、網站、電視牆

、電子看板…等宣導愷他命的毒害，又要建構全國的聯防及通報網絡，並雷厲風行掃蕩愷他

命氾濫之 KTV、汽車旅館及夜店，且要加強兩岸共同打擊愷他命走私，防止愷他命由大陸走

私到台灣，另應增加心理諮商師的人數，讓心理諮商師能夠在校園及社區為吸食愷他命者戒

癮。各地方政府辦理之毒品危害講習及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亦應讓施用愷他命者了解愷他命之

危害，並給予適當之諮商輔導，以戒除其心癮。因此，並無委員主張將愷他命改列為第二級

毒品。 

三、為遏阻愷他命繼續氾濫，法務部已研礙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草案陳報行政院，將製造、運輸

、販賣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的法定刑分別提高至七年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愷他命雖仍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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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三級毒品，但各部會將參照毒品審議委員會委員所提供各項防制愷他命氾濫之意見，就

防毒拒毒緝毒戒毒各層面推動「全民總動員掃 K 行動計畫」，全面展開掃除愷他命行動，呼

應貴委員對本項議題之關心。 

（六十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民法第 114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是

一個相對概念，繼承權利的有無取決於被繼承人本身的主觀認

定，是否從被繼承人亡故後於其遺產繼承過程時確保被繼承人

配偶尊嚴之考量，就法制面儘速檢討民法第 114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7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05） 

羅委員淑蕾鑑於民法第 114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是一個相對概念，繼承權利的有無取決於被

繼承人本身的主觀認定，是否從被繼承人亡故後於其遺產繼承過程時確保被繼承人配偶尊嚴之考量

，就法制面儘速檢討民法第 114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乙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按民法第 1145 條喪失繼承權之規定，指繼承人因有第 1 項所定法定事由發生，即喪失對被繼

承人繼承之權利。喪失繼承權之事由，因其內容輕重不同，第 114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規定

繼承人侵害被繼承人或其他應繼承人生命法益之不法行為，或侵害遺囑自由之不法、不正行為，不

待被繼承人為任何表示，繼承人當然喪失繼承權。而第 5 款規定繼承人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

侮辱，須經被繼承人表示後，始剝奪其繼承權；換言之，若被繼承人主觀上認為並非重大，或雖屬

重大而甘願忍受，法律即無介入之必要。蓋遺產繼承可謂財產之死後處分，被繼承人當無不能自由

處分其身後所遺財產之理，是以，上開第 5 款之失權事由，為尊重被繼承人之自由意志，仍以經被

繼承人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為必要。 

次按第 5 款喪失繼承權之事由，既係衡諸固有倫理及考量被承人之精神感受所為規定，繼承

人所為重大虐待或侮辱之行為，自以被繼承人為對象，如修正包含對被繼承人之配偶，可能衍生以

下問題：1、被繼承人之配偶與繼承人間未必為直系血親關係，亦可能為直系姻親，而與現行第 5

款乃基於倫理孝道之法理不同，如納入第 5 款之適用對象，認定之標準未必相同。2、繼承人行為

時點，與被繼承人與配偶之婚姻存續，未必一致，如繼承人行為後，被繼承人與配偶已無婚姻關係

，是否仍有其適用，滋生疑義。3、第 5 款之事由，其與前 4 款事由不同之處，乃在尊重被繼承人

之自由意志，故須由被繼承人表示後，始喪失繼承權。倘將被繼承人之配偶納入，是否仍以被繼承

人之表示為斷？又倘被繼承人與其配偶之意思不一致，又應如何處理？適用上亦多有疑義。 

另按最高法院 74 年度台上字第 1870 號判例：「民法第 1145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謂對於被繼承

人有重大之虐待情事，係指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而言，凡對於被繼承人施加毆

打，或對之負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均屬之，即被繼承人（父母）終年臥病在床，繼承

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

，足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有重大虐待之行為。」是以，繼承人如對於被


